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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深圳玥鑫科技有限公司
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

粤环审〔2016〕546号

深圳玥鑫科技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报批的《深圳玥鑫科技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

报告书》（以下简称“报告书”）等材料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深圳玥鑫科技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位于深圳市光明新区

公明街道上村社区莲塘工业城美宝工业区 13栋，年处理废印制电

路板 1万吨、覆铜板边角料及残次品 0.5万吨。

二、广东省环境技术中心于 2016年 9月 13日组织专家对报

告书进行了技术评审，出具的《关于深圳玥鑫科技有限公司改扩

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技术评估报告》认为，报告书有关该项

目建设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分析、预测和评价内容，以及提出的

预防和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合理，环境影响评价结论

总体可信。2016年 9月 30日，我厅厅长专题会审议并原则通过

对报告书的审查。你公司应按照报告书内容组织实施。

三、该项目还应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

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

度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监督管理工作由深圳市人居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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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委员会和我厅环境监察局负责。

广东省环境保护厅

2016年 11月 8日

抄送：省发展改革委、经济和信息化委、国土资源厅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

卫生计生委、统计局，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，省环境技术中心，

深圳市汉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。

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 2016年 11月 8日印发


